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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3年 4月份第 1次局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4月 2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00分 

貳、 地點：5-1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副局長政良代                  紀錄：蔡杰寯代 

肆、 參加人員：如簽到單 

伍、 業務簡報： 

一、 空噪科-台灣碳費徵收及自願減量專案簡介說明 

主席裁示：有關溫室氣體側綱法規，倘環境部舉辦相關課程資

訊，屆時請空噪科通知各科(室、大隊)主管，俾了解相關規

定。 

二、 東勢區清潔隊簡報 

主席裁示：依陳簡任技正忠義建議，該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場域

位於公共自行車道旁，因自行車道較高，故較使用圍籬進行綠

美化，減少視覺衝擊；請隊長掌握資源回收之情形，並加強場

域清潔工作，避免用路人對本局觀感不佳。 

陸、簡任主管督導業務報告： 

一、 蔡簡任技正美珍：環境部自 113年 4月 1 日起廢止「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協助各級環保機關環境樣品檢驗業務辦理原則」,國

家環境研究院只對於無檢測機構取得許可之檢測項目予以行

政協助；如有取得許可之檢測項目，請各機關編列預算,因此

請各業務科能與本局環檢科協商檢驗量能並視需求編列檢驗

經費。 

二、 陳簡任技正忠義：有關各科(室、大隊)依指示召開會議，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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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議題及討論內容應妥善準備(例如：提案案由、內容及中央

或其他縣市機關相應作為)，並彙整市府及本局面臨問題，俾

使會議能夠更順利進行，實質完成核心問題之決議。 

三、 江主任秘書明山： 

(一) 請各區清潔隊考量天氣因素判斷掃街車出勤與否，例如

道路濕滑，使用掃街車清掃效果不彰，反增加不必要碳

排放。 

(二) 有關龍井區鷺山段地號遭棄置有害廢棄物案，感謝稽查

大隊做相關協調及處理，本案涉及戴奧辛污染，目標為

清除戴奧辛，檢測周遭土壤及地下水，並請水保科檢測

周遭地下水數據達一定時間，使得數據結果更清晰明瞭，

方能判斷地下水污染情況是否解除。 

四、 商副局長文麟： 

(一) 雨季期間，環境公害陳情案件(雜草叢生及落葉等)有增

加趨勢，請清潔科可於合理使用情況下多加運用掃街車，

俾增加同仁工作效率。 

(二) 承(一)，各區清潔隊隊長應了解轄區內公園或路樹之管

轄單位，並請權責機關善盡管理義務及清掃責任。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主席裁示： 

一、 雨季期間，除清掃雜草及落葉等環境公害問題之外，請清潔科

加強清潔積水容器(巡、倒、清、刷)，避免引發登革熱等病媒

傳染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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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會定期會即將開議，請各科(室、大隊)檢視議員提問是否已

妥善處理及回報。 

三、 有關龍井鷺山段地號遭棄置有害廢棄物案，請環稽大隊持續對

本案追蹤及辦理，俾使市民可以放心。 

 

 

散會：上午 11時 35分 


